
彰化縣立陽明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畢業照拍攝時程表與注意事項 

 

1. 班級團體照時程表        地點：陽明館 3F 禮堂 

109年 12月 3日(星期四) 班級團體照 

節次 集合時間 班級 

第一節 08:10 資優班、301、302、303 

08:30 304、305、306、307 

第二節 09:10 308、309、310、311、312 

09:30 313、314、315 

(1) 請各班依上列時間表準時集合，並備妥拍照所需的一切物品。 

(2) 位置：請各班依班級人數狀況，排成三或四排，每排約 7-9 人。請事先調整預排妥當。 

(3) 服裝：請著學校規定的制服、運動服，全班統一。 

(4) 姿勢：班級團體照預定拍攝兩張，一張正經，一張活潑。請各班預想一個具有『班級代

表性』的動作，勿在現場討論拖延時間。 

(5) 請各班務必派負責同學事先與任課老師聯絡好拍照時間，請老師按預定時間到場。也請

記得先讓任課老師知道「班級代表性動作」。 

(6) 班級團體照日後補拍不易，務必請全班同學都要出席。 

 

 

2. 個人證件照時程表        地點：陽明館 2F 北側（靠近 E 化教室方向） 

109年 12月 3日(星期四) 個人證件照 

節次 時間 個人證件照 注意事項： 

(1) 造型不依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導致

無法申請身分證者，請自行負責。（完

整露出眉毛與耳朵，不戴隱形眼鏡） 

(2) 集合隊伍：請依班級座號排一列等待 

(3) 服裝：須著學校制服。 

(4) 用途：會考報名及身分證使用。 

(5) 證件照拍完即回教室不可逗留現場。 

(6) 請班長提醒不在學校拍個人證件照的

同學，務必要繳交證件照電子檔至註

冊組。 

 

 

※左表為預估時間，當日視實際狀況聯絡

班級拍照。 

(1)請資優班同學務必記得團照時間 

(2)請 301先拍團體照，再拍證件照。   

(3)請 304先拍證件照，再拍團體照。 

(4)其餘班級請等待上一班級通知。 

 

 

第一節 

08：15–09：00 

08:15 304 

08:30 301 

08:45 302 

09:00 303 

 

第二節 

09：15–10：00 

09:15 305 

09:30 306 

09:45 307 

10:00 308 

 

第三節 

10：15–11：00 

10:15 309 

10:30 310 

10:45 311 

11:00 312 

第四節 

11:10–11:55 

11:15 313 

11:30 314 

11:45 315 

 

12：00～ 13：15 教職員工證件照 

 


